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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央政府體制綜合整理 

總統及五院的比較： 
 任        期 任  命  方  式 

總
統 

原為六年，但自第九任起改為

四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 
原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，但自民

國八十五年起改由自由地區全體

人民選舉之。 

行
政
院 

行政院院長任期憲法無明文規

定依慣例須向改選後的立法院

提出總辭。 

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。 

立
法
院 

任期為四年。（第七屆起，增

修條文第四條第一項） 
由人民直接選舉。分成區域暨原

住民代表以及政黨比例代表，並

設有婦女保障名額。 

司
法
院 

司法院院長任期無明文規定，

大法官任期為八年，一般法院

法官則為終身職。 

司法院設院長、副院長各一人，

大法官十五人，由總統提名，經

立法院同意任命之。 

考
試
院 

任期六年。 考試院設院長、副院長各一人，

考試委員十九人，由總統提名，

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。 

監
察
院 

任期六年。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二十九人，並

以其中一人為院長，一人為副院

長，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

任命之。 

總統與五院關係： 

行
政
院 

法令副署關係。 
提名任免關係。 
覆議案核可關係。 
總統行使重要職權（如締結條約、宣戰），須經行政院會議議決

之關係。 
代行總統職權關係。 

立
法
院 

對總統提名人事之同意關係。 
法律公布與覆議關係。 
臨時會之諮請召集關係。 
追認緊急命令關係。 
彈劾總統、副總統。 
罷免總統、副總統案之提出。 



20-4 第肆編 綜合歸納整理 

司
法
院 

提名關係。 
監稽關係。 
司法院對薦任職以上公務員懲戒案之議決，須經司法院轉呈總統

行之。 
審理總統、副總統彈劾案。 

考
試
院 

提名關係。 
銓審合格薦任以上之任免關係。 
總統府所屬事務官員之考銓關係。 

監
察
院 

提名關係。 

行政院與其他四院之關係： 

立
法
院 

不信任案和解散國會發動權。 
對立法院負責關係。 
質詢與答詢關係。 
移請覆議關係。 
決議法案之審議關係。 
列席陳述意見關係。 
法律案移送關係。 

司
法
院 

司法行政與司法審判關係。 
行政處分與行政訴訟關係。 
公務員懲戒關係。 
憲法與法令解釋關係。 

考
試
院 

會同提出法律案關係。 
對行政院行政人員銓審關係。 
行政院所屬人事行政局有關業務受考試院指揮、監督關係。 

監
察
院 

提出決算關係。 
調閱文件關係。 
糾正、糾舉、彈劾關係。 
決算審核關係。 




